经济学院院机关2010年岗位聘任工作实施细则
按照分类聘任的原则，党政管理、图书资料和实验技术岗位的聘任，根据各个岗位承担人员的职务、职称和工作绩效，参照聘岗要求、实施情况和学校的相关规定，由学院岗位聘任委员会（党政管理岗位系列）考核聘任。

1、 各科室岗位聘任范围和岗位设置

1、岗位聘任范围：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政管理、图书资料和实验技术岗位在编人员和学院人事代理人员。
2、竞聘副科以上岗位的需符合学校有关文件要求（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 浙江大学关于印发《浙江大学学院 校部机关及直属单位内设机构负责人选拔任用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党委发〔2007〕53号）。
3、各科室岗位设置
	科室
	正科
	副科
	科员
	备注

	党政办公室
	1
	1
	2
	含外事

	本科生教育科
	1
	1
	3
	含继续教育中心

	研究生教育科
	1
	1
	2
	含研究生进修项目教育中心、专业硕士教育中心（筹）

	科研开发科
	1
	
	1
	含地方合作、校友工作

	组织人事科
	1
	
	1
	

	团委（思政）
	1
	1
	1
	

	资料室
	1
	
	1
	

	实验室
	1
	
	2
	


注：今后各科室的岗位设置数，按学校核定的编制数调整。
二、岗位津贴

1、“津贴A”属基础津贴，体现保障，主要考虑历史贡献，津贴A标准由学校统一设置，根据本人岗位工资等级确定。
表1：管理人员津贴A与岗位工资等级相对应的标准（万/年）

	等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标准
	
	2
	1.8
	1.6
	1.3
	1
	0.8
	0.6
	0.5


表2：专业技术人员津贴A与岗位工资等级相对应的标准（万/年）
	等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标准
	2
	1.6
	1.5
	1.4
	1.2
	1.1
	1
	0.8
	0.7
	0.6
	0.5


2、“津贴B和津贴Ｃ”属岗位津贴，体现保障和激励双重因素，依据工作职责，突出工作业绩等。
	“津贴B和津贴Ｃ”标准（万元/年）
	
	

	等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津贴
	　
	4.5
	4.2
	3.8
	3.5
	3
	2.8
	2.3
	2
	1.5
	1
	0.5


三、岗位聘期与考核

１．聘期：一般为2年或4年，起始日期为2010年1月1日。

２．岗位试用期半年。

３．中期评估结合年度评估进行。学院根据年度评估情况，对不符合聘期目标任务要求的教师的聘任级别作适当调整。聘任期满评估结果作为下一轮岗位聘任的重要依据。岗位聘任津贴原则上每两年调整一次，具体由学院组织聘期评估，在学校下达的聘岗经费总量中适时进行调整。

四、组织机构与职责：

1．学院成立院岗位考核与聘任委员会（党政管理岗位系列），负责承担相应的聘岗工作的职能，其工作职责如下：

⑴负责制订学院机关岗位聘任工作实施办法。

⑵接受学院内机关人员的聘岗申请，审议相应事项，提出相关聘岗建议。

⑶负责仲裁处理学院机关岗位聘任职责范围内有关聘岗工作争议。
⑷学院考聘委在评议时凡涉及到本人以及亲属的应回避。

２.投诉与申诉

⑴院岗位聘任委员会将聘任结果公布后的5个工作日内为异议期。在异议期内，教职工有权就各类各级岗位申请人情况和院岗位聘任委员会工作投诉；应聘者有权就院岗位聘任委员会的决定提出申诉。

⑵任何投诉和申诉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书面形式并签署真实姓名后递交。不署名的投诉和申诉，将不予受理。

⑶投诉和申诉应通过正常渠道进行，由信访办和人事处负责接受投诉和申诉，并就投诉和申诉进行调查，调查结果送院岗位聘任委员会（党政管理岗位系列）或学校校务会议或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审议。
五、聘任程序

1．学院公布院机关岗位设置方案，个人填写并向学院递交《经济学院机关岗位聘任申请表》，提出新一轮岗位聘任的申请级别，以及在聘期内对党政管理、图书资料、实验技术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目标及完成任务的承诺。个人提交的主要材料必须真实，如有虚假，经查实后即取消聘任资格。
2．学院岗位聘任委员会（党政管理岗位系列）负责召开副科以上岗位竞聘会，实施竞聘上岗。

3．学院岗位聘任委员会（党政管理岗位系列）在聘任过程中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充分评议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确定评估和新一轮岗位聘任级别。

六、岗位聘任津贴的日常管理和发放

严格评估，规范管理程序，加强岗位聘任津贴的日常管理和发放工作。

1．岗位津贴由学校按月随工资一起发放。

2．退休（退职）人员、校内退养人员，从领取退休（职）费或退养工资之月起停发聘任津贴，调出、自动离职、辞职等离校人员，从离岗之月起停发聘任津贴。

3．因私出境的人员，享受探亲假的，从出境次月起停发聘任津贴；因其他原因出境的，从出境当月起停发聘任津贴。

4．病假当月累计超过15天（含15天，含公休假）、事假当月累计超过7天（含7天，不含公休假）的，扣发当月的聘任津贴；休养育假的，若当月15日（含15日）之前开始休假的，从休假当月起停发聘任津贴；若当月15日以后开始休假的，从休假次月起停发聘任津贴。

5．旷工3天以上、出现严重或重大事故者，停发当月聘任津贴；受到行政或党内处分的，从受处分之月起停发聘任津贴。

七、岗位聘任工作日程安排（详见附件）

未尽事宜按浙江大学相关规定执行。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行，其解释权属经济学院岗位考核与聘任委员会（党政管理岗位系列）。 
经济学院岗位考核与聘任委员会名单

（党政管理岗位系列）

学院岗位考核与聘任委员会名单如下：

主  任：金祥荣

副主任：蒋岳祥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朱柏铭  汪 炜  肖 文  陈高扬  张荣祥
顾国达 黄先海 

附件：

经济学院院机关2010岗位聘任工作日程安排

	时　　间
	内容和要求

	2010年11月15日前
	公布《经济学院院机关2010年岗位聘任工作实施办法》

	2010年１１月19日前
	个人填写并递交《经济学院机关岗位聘任申请表》纸质版（本人签字确认）及WORD电子版各一份（yury@zju.edu.cn），交学院组织人事科。

	2010年11月２2日前
	召开学院岗位考核与聘任委员会会议

院岗位考核与聘任委员会在岗位竞聘和充分评议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提出院机关岗位聘任方案。

	2010年11月22—25日
	学院公示院机关岗位聘任结果

	2010年11月26日
	学院完成新一轮岗位聘任工作，确定本次各级聘岗人员级别和绩效津贴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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